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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已于202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7），定于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

上午9:00召开本行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024年6月11日，本行股东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本行书面递交了《关于将＜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作为临时提案提交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的函》，

提请本行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见附

件一）作为临时提案列入议程并进行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占本行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8.38%的股份，具备临时提案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

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行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2023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其他会议议题等事

项不变。现将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二）召集人：本行董事会，本行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上午9:00开始。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6月 27日 9:15-9:
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7日

9:15-15:00。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行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行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本行A股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截至 2024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A股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H股普通股股东参

会事项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H股股东会议通

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

权的50%时，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将受到限制。

2．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

二、会议审议事项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及编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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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方案

关于聘请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与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市中融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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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将听取以下汇报：

1．听取《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2．听取《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其成员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3．听取《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4．听取《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将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5．听取《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主要股东履职履约的评估报告》。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第9项议案含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第1至第9项议案、第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第5项、第7至9项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行将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依法回避表决，该等关联股

东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就该项议案进行投票。详见本行于202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行于202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有关公告。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

2024年 5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会议材料》。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见附件三）、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

持有委托人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书

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至6月25日（星期二）8:30-12:00，14:
00-17:30；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4年6月25日17:3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本行。

（三）登记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25层2510室。

（四）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一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联系方式：陈先生 任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009199、0371-67009585
传真：0371-67009898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

邮箱地址：ir@zzbank.cn
邮政编码：450018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A股投票代码：362936
2．A股投票简称：郑银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应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A股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A股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A股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27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及13:00-15:00。
2．A股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27日9:15-15:00。
2．A股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述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备查文件

1.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附件一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

各位股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

施行。《办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要求商业银行应制定资本规划，确保银行资本能够充分抵御其所面临

的风险，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第一百四十四条要求资本规划应至少设定内部资本充足率三年目标；

第一百三十条要求董事会审批并监督资本规划的实施，满足银行持续经营和应急性资本补充需要。

在此背景下，本行制定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具体内容请见

附件。

该议案已经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

附件一之附件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

为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和较高的资本质量，以支持业务

持续稳健发展，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和未来发展规划，制定以下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以下简称“本

行”）中期（2024年-2026年）资本规划。

1资本规划为集团层面的资本规划，包括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新密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县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确山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资本规划制定原则

（一）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中心。持续健全资本管理机制，确保资本管理能力与业务发展战略、

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相适应，支持和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

（二）以达到监管要求为前提。坚持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宏观审慎评估等监管要求为前

提，前瞻性制定资本规划，加强资本约束，确保各级资本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三）以业务风险适配为基础。按照实质重于形式、表内表外全覆盖的要求，充分发挥资本指挥

棒作用，不断增强风险计量评估，合理规划资产增速，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有效提升经营质效。

（四）以优化资本结构为目标。以内源资本补充为基础，外源资本补充为抓手，兼顾短期和长期

资本需求，综合运用加大利润留存力度、科学规划增资扩股、发行多种资本工具等方式，增厚各级资

本，优化资本结构。

二、资本充足率目标

本行资本充足率的目标设定，以资本监管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风险评估结果、压力测试结果、

未来资本需求和资本可获得性，设定相对合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确保资本水平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本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是在任一时点不低于监管最低资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本行还应持有

一定的资本储备作为资本缓冲，以提高本行支持实体经济、把握市场机会及抵御风险的能力。结合

上述要求，2024年-2026年本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7%，一级资本

充足率不低于8.7%，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7%。

如经济金融形势出现较大波动，监管机构调整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本行的资本充足

率目标应随监管机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三、资本规划实现路径

本行将坚持内生资本积累、外源融资并行的原则，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本来源，努力保持资本

水平充足；同时做到资本补充和结构优化并举，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实现资本组合不同成分的

审慎平衡。

（一）坚持内源性积累为根本。2024年-2026年，本行将继续坚持利润留存在资本补充中的基础

地位，综合考虑总体资本水平、股东回报和本行业务发展需求，增强内部资本积累能力，合理确定分

红水平，通过内部利润留存持续补充本行资本。

（二）合理开展外源性资本补充。在资本内源性补充为主的前提下，本行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

融资效率、融资成本等因素，择机实施外源资本补充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二级资本债等，确保资本工具发行和赎回有序衔接，形成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优化本行资本

结构。

（三）积极争取资本补充政策支持。目前，国家大力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本行将持续

关注相关政策，加大政策研究力度，利用好政策红利，积极向省级、市级财政部门汇报、申请，争取专

项债或其他资金支持。

四、资本管理策略

未来三年，本行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通过制定并实施资本管理规划，将资本规划目标贯

穿于风险偏好、资产负债管理和绩效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探索资本消耗少、经济效益高、可持续

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调整资产结构，提升资本效率，保障资本规划顺利实现。

（一）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调整和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优先发展高流动性、低风险、高资本回报的业务，加强表内外业务

风险资产的管理，适当提高风险缓释水平，减少资本占用。同时强化效益优先、资本约束的考核导

向，不断完善资本约束激励机制；通过资本配置引导业务部门和各级机构调整资产结构，以资本约束

资产增长，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二）以新资本管理办法落地为契机，提高资本管理水平

在新资本管理办法落地实施过程中，开展差距分析，优化制度、确定规则、清理数据、细化流程并

搭建系统，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完善监管资本计量，提升资本充足率计量、监测和分析工作的有效性。

持续优化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确保资本充足水平与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完

善压力测试体系，制定资本应急机制，明确各级压力情景下资本补充政策安排和应对措施，确保满足

计划外的资本需求。

（三）强化风险管理，防范业务风险

加强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评估能力，对各类风险分类施策、监测

和管控，确保各类风险得到准确计量；不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积极防范各类风险，推动本行业

务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四）完善内外部资本补充机制，优化资本结构

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求、市场形势、业务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对资本规划进行检视，确保资本水

平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况相适应。不断开拓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合理分红，实现资本的自

我积累和内生增长。积极研究创新资本工具，合理使用各类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确保资本能够满

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附件二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24年6月27日召开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对拟审议的议案行使表决权（包括同意、反对、弃权）。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普通决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方案

关于聘请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与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
度

与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
额度

与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
度

与郑州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郑州市中融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
计额度

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特别决议案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期资本规划（2024年-2026年）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深A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及数量：
委托人盖章（法人股东）/签名(自然人股东)：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2. 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3.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股东大会举行时间前24小时填妥、签署并通过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

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4.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附件三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单位全称：

（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3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通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减资过程中未清偿债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14,542.24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若本次担保全部实施后，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14,542.24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开

元）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75亿元减至人民币55亿元，减资人民币20亿元。公司为海通开元减资过

程中未清偿债务14,542.24万元提供一般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过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

（http://www.se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及其财务数据概述

1.名称：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上海市广东路689号26楼07-12室

3.注册资本：人民币75亿元

4.法定代表人：张向阳

5.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与股权相关的债权投资，或

投资于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

问服务；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的其他业务。

6.财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海通开元总资产（母公司口径，未经审计，以下同）105亿元，

负债总额 13.25亿元，净资产 91.75亿元；2024年 1-3月营业收入-3.16亿元，利润总额-3.28亿元，净

利润-2.87亿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海通开元总资产（母公司口径，经审计，以下同）116.58亿元，负债总额

21.96亿元，净资产 94.62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04亿元，利润总额-1.01亿元，净利润-0.59亿

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开元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承诺在海通开元减资的相关事项中，为海通开元对外负债 14,542.24万元提供一般保证担

保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就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文件。该担保自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之日（2024年 6月 12
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通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减资及公司为其减资过程中未清偿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海通开元减资的

相关事项中，为海通开元对外负债14,542.24万元提供一般保证担保并就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融资类担保金额合计304.05亿元人民币，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净资本担保等其他类担保总额合计11.45亿元人民币，合计占公

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8.05%，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融

资类担保总额220.69亿元人民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通外滩金融广场C栋616会议室（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8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
63
1

4,345,265,421
3,507,335,248
837,930,173
33.458253
27.006247
6.4520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裴长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206,428
833,502,573
4,339,709,001

比例（%）
99.967815
99.471603
99.872127

反对
票数

990,720
134,000
1,124,720

比例（%）
0.028248
0.015992
0.025884

弃权
票数

138,100
4,293,600
4,431,700

比例（%）
0.003937
0.512405
0.101989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206,428
833,500,973
4,339,707,401

比例（%）
99.967815
99.471412
99.872090

反对
票数

990,320
134,000
1,124,320

比例（%）
0.028236
0.015992
0.025875

弃权
票数

138,500
4,295,200
4,433,700

比例（%）
0.003949
0.512596
0.102035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3,506,206,428
833,500,973

比例（%）
99.967815
99.471412

反对
票数

990,320
134,000

比例（%）
0.028236
0.015992

弃权
票数

138,500
4,295,200

比例（%）
0.003949
0.512596

普通股合计： 4,339,707,401 99.872090 1,124,320 0.025875 4,433,700 0.102035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206,828
833,500,973
4,339,707,801

比例（%）
99.967827
99.471412
99.872099

反对
票数

990,320
134,000
1,124,320

比例（%）
0.028236
0.015992
0.025875

弃权
票数

138,100
4,295,200
4,433,300

比例（%）
0.003937
0.512596
0.102026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5,792,528
831,642,713
4,337,435,241

比例（%）
99.956014
99.249644
99.819800

反对
票数

1,404,620
1,992,260
3,396,880

比例（%）
0.040049
0.237760
0.078174

弃权
票数

138,100
4,295,200
4,433,300

比例（%）
0.003937
0.512596
0.102026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668,428
836,052,173
4,342,720,601

比例（%）
99.980988
99.775876
99.941435

反对
票数

666,820
6,000

672,820

比例（%）
0.019012
0.000716
0.015484

弃权
票数
0

1,872,000
1,872,000

比例（%）
0.000000
0.223408
0.043081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668,428
836,052,173
4,342,720,601

比例（%）
99.980988
99.775876
99.941435

反对
票数

666,820
6,000

672,820

比例（%）
0.019012
0.000716
0.015484

弃权
票数
0

1,872,000
1,872,000

比例（%）
0.000000
0.223408
0.043081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344,728
835,603,174
4,341,947,902

比例（%）
99.971759
99.722292
99.923652

反对
票数

990,520
6,000

996,520

比例（%）
0.028241
0.000716
0.022934

弃权
票数
0

2,320,999
2,320,999

比例（%）
0.000000
0.276992
0.053414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2,114,917
797,133,095
4,299,248,012

比例（%）
99.851160
95.131208
98.940976

反对
票数

5,219,931
37,832,480
43,052,411

比例（%）
0.148829
4.514992
0.990789

弃权
票数
400

2,964,598
2,964,998

比例（%）
0.000011
0.353800
0.068235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的关连/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86,608,853
796,068,505
2,982,677,358

比例（%）
90.863968
95.004158
91.933256

反对
票数

5,383,676
39,989,669
45,373,345

比例（%）
0.223718
4.772434
1.398515

弃权
票数

214,471,652
1,871,999

216,343,651

比例（%）
8.912314
0.223408
6.668229

10.02 议案名称：与本公司董监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企业等其它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721,992,041
796,068,504
2,518,060,545

比例（%）
99.688332
95.004158
98.158296

反对
票数

5,383,676
39,989,669
45,373,345

比例（%）
0.311668
4.772434
1.768730

弃权
票数
0

1,872,000
1,872,000

比例（%）
0.000000
0.223408
0.072974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韩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3,643,653
821,272,966
4,324,916,619

比例（%）
99.894746
98.012101
99.531702

反对
票数

3,691,592
14,245,554
17,937,146

比例（%）
0.105254
1.700088
0.412797

弃权
票数
3

2,411,653
2,411,656

比例（%）
0.000000
0.287811
0.055501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韩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韩建新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披

露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韩建新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履行董事职责，其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履职结束之

日止。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完成董事任职备案相关工作。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506,344,928
836,052,174
4,342,397,102

比例（%）
99.971764
99.775876
99.933990

反对
票数

990,320
6,000

996,320

比例（%）
0.028236
0.000716
0.022929

弃权
票数
0

1,871,999
1,871,999

比例（%）
0.000000
0.223408
0.043081

所修订的《公司章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完成

《公司章程》备案相关工作。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公司网站（http://www.htsec.com）。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0
10.01

10.02

11
12

议案名称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自营投资

业务配置规模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连交易的议案
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联系人的关连/联交易预计
与本公司董监高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企业等其它关联法人

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于选举韩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05,335,361
2,405,335,361
2,405,335,361
2,405,335,761
2,404,921,461
2,405,797,361
2,405,797,361

2,405,473,661
2,401,243,850

-
2,186,608,853

621,120,974

2,402,772,586
2,405,473,861

比例（%）

99.953092
99.953092
99.953092
99.953109
99.935893
99.972290
99.972290

99.958839
99.783070

-
90.863968

99.140681

99.846597
99.958848

反对

票数

990,720
990,320
990,320
990,320
1,404,620
666,820
666,820

990,520
5,219,931

-
5,383,676

5,383,676

3,691,592
990,320

比例（%）

0.041169
0.041153
0.041153
0.041152
0.058368
0.027710
0.027710

0.041161
0.216913

-
0.223718

0.859319

0.153403
0.041152

弃权

票数

138,100
138,500
138,500
138,100
138,100

0
0

0
400
-

214,471,652

0

3
0

比例（%）

0.005739
0.005755
0.005755
0.005739
0.005739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17

-
8.912314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1至议案 11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2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大

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0.01时，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联系人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0.02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

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企

业等其它关联法人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崔少梅律师、周邯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以上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4-030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0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3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20,066,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0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802,6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除4名指定股东（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凯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新永恒公司、金寶德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公司其余股

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400元。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计征税率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0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36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0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

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4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2634688
联系邮箱：dm@moons.com.cn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鸣嘉路168号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